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申报审批明细表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会保险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	人员类别
	序号
	合同（协议）单位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单位性质
	上年年初失业保险参保人数（人）
	上年年末失业保险参保人数（人）
	上年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金额（元）
	核定返还比例（%）
	核定返还金额（元）

	自有用工人员
	1
	
	
	按备注要求填写
	
	
	
	审核机关填写
	审核机关填写

	劳务外包人员
	2
	
	
	按备注要求填写
	
	
	
	审核机关填写
	审核机关填写

	
	3
	
	
	按备注要求填写
	
	
	
	审核机关填写
	审核机关填写

	
	4
	
	
	按备注要求填写
	
	
	
	审核机关填写
	审核机关填写

	劳务派遣人员
	5
	
	
	按备注要求填写
	
	
	
	审核机关填写
	审核机关填写

	
	6
	
	
	按备注要求填写
	
	
	
	审核机关填写
	审核机关填写

	
	7
	
	
	按备注要求填写
	
	
	
	审核机关填写
	审核机关填写

	社保代理人员
	8
	
	
	按备注要求填写
	
	
	
	审核机关填写
	审核机关填写

	
	9
	
	
	按备注要求填写
	
	
	
	审核机关填写
	审核机关填写

	
	10
	
	
	按备注要求填写
	
	
	
	审核机关填写
	审核机关填写

	合计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
	
	
	审核机关填写
	审核机关填写


公司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（手机号码）：

备注：1、核定返还比例、核定返还金额，由审核机关填写。2、单位性质属于企业、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社会服务机构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个体经济组织的，选其一。不属于的，据实填写。

